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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中山市曙光铝业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山市曙光铝业有限公司、中山市长益铝合金制品有限公司、中山市嘉泰金属制

品厂、中山市稳得福科技有限公司、中山市华森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中山市壹金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卢远弟、杨春华、刘伟、熊继红、李先泽、康杰、熊赵思瑞、彭冲。 

本文件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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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自拍直播用铝制伸缩杆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手机自拍直播用铝制伸缩杆的术语和定义、结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以铝合金、塑胶为主要材质生产，用于自拍杆的手机自拍直播用铝制伸缩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828.1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T 3190 变形铝及铝合金化学成分 

GB/T 3199 铝及铝合金加工产品包装、标志、运输、贮存 

GB/T 7999 铝及铝合金光电直读发射光谱分析方法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20975（所有部分）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GB/T 32660.1 金属材料 韦氏硬度试验 第1部分：试验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结构 

产品结构如图1所示。 

 

图1 手机自拍直播用铝制伸缩杆结构示意图 

5 技术要求 

化学成分 

产品所用铝合金的化学成分应符合GB/T 3190的规定。 

外观 

5.2.1 产品整体应洁净，无油污、锈蚀等缺陷。 

5.2.2 产品表面无毛刺、锐边、尖角或其他伤害使用者的缺陷。 



T/CASMES XXX—2022 

2 

5.2.3 杆件无弯曲、扭曲、凹坑等缺陷。 

5.2.4 铝管表面氧化层均匀，无碰伤，不允许有明显的划痕。 

5.2.5 塑胶件无开裂、变形、破损现象，色泽一致。 

尺寸 

产品尺寸应符合设计要求，允许偏差为±0.02 mm。 

使用性能 

产品伸缩顺畅，无卡滞现象。 

物理力学性能 

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物理力学性能 

项 目 指 标 

垂直荷载（750 g） 无明显收缩现象 

静置受力保持度（5 min），mm ＜10 

拉脱力度，kgf ≥20 

杆部强度（1 000 g，5 min） 经试验后，产品伸缩顺畅 

耐往复拉伸性能（1 200次） 经试验后，产品无损坏现象，伸缩顺畅 

耐扭矩性能 经试验后，产品管口不变形，伸缩顺畅 

旋转偏移量，° ＜3 

最小拉出力，kg ＜2 

收缩力，kg 37 

硬度，HW 1115 

6 试验方法 

化学成分 

6.1.1 化学成分分析按 GB/T 20975（所有部分）或 GB/T 7999的规定进行，以 GB/T 20975（所有部分）

为仲裁方法。“Al”质量分数按 GB/T 3190 规定的方法计算，计算“Al”质量分数时，取常规分析元素

与怀疑超量的费常规分析元素分析数值的和值作为“元素质量分数总和”。 

6.1.2 分析数值的判定采用修约比较法，数值修约规则按 GB/T 8170 的有关规定进行，修约数位应与

GB/T 3190 规定的极限数位一致。 

外观 

在自然光线下目视检查。 

尺寸 

使用精度为0.001 mm的量具进行测量。 

使用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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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实际使用情况，1 min内拉伸收缩样品10次并进行评价。 

物理力学性能 

6.5.1 垂直荷载 

6.5.1.1 试验仪器 

试验所用仪器如下： 

a) 砝码：750 g； 

b) 平板； 

c) 夹具。 

6.5.1.2 操作方法 

将试样完全展开，底端固定在夹具上，使试样垂直于水平面，于试样顶端放置平板，平板上再放置

一个重量为750 g的砝码，观察试样状态。 

6.5.2 静置受力保持度 

6.5.2.1 试验仪器 

试验所用仪器如下： 

a) 砝码：750 g； 

b) 平板； 

c) 夹具； 

d) 秒表； 

e) 卷尺：精度 0.1 mm。 

6.5.2.2 操作方法 

将试样完全展开，底端固定在夹具上，使试样垂直于水平面，用卷尺测量试验前试样的高度。于试

样顶端放置平板，平板上再放置一个重量为750 g的砝码，静置5 min后，使用卷尺测量试验后试样的高

度。计算试验前后试样高度差，平行测定三次，取最大值作为静置受力保持度试验结果。 

6.5.3 拉脱力度 

6.5.3.1 试验仪器 

拉力试验机。 

6.5.3.2 操作方法 

取任意相邻的两节杆件，使用夹具将两端固定在拉力试验机上，启动拉力试验机，以20 kgf时两节

杆件不分离为合格。平行测定三次。 

6.5.4 杆部强度 

6.5.4.1 试验仪器 

试验所用仪器如下： 

a) 夹具； 

b) 砝码：1 000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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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秒表。 

6.5.4.2 操作方法 

将试样完全展开，底端固定在夹具上，使试样平行于水平面，在试样顶端悬挂重量为1 000 g的砝

码，静置5 min后取下砝码和试样，在1 min内拉伸收缩样品10次并进行评价。平行测定三次。 

6.5.5 耐往复拉伸性能 

6.5.5.1 试验仪器 

拉伸耐久试验机。 

6.5.5.2 操作方法 

将试样完全收缩，使用夹具将两端固定在拉伸耐久试验机上，启动拉伸耐久试验机，以6次/min的

往返速度拉伸收缩试样1 200次，以往返为一次。观察试样是否损坏，在1 min内拉伸收缩样品10次并进

行评价。平行测定三次。 

6.5.6 耐扭矩性能 

6.5.6.1 试验仪器 

试验所用仪器如下： 

a) 1/4螺口手机夹； 

b) 夹具； 

c) 扭力计。 

6.5.6.2 操作方法 

将试样完全展开，顶端安装1/4螺口手机夹，在将试样底端固定在夹具上，使试样垂直于水平面，

使用扭力计夹紧手机夹螺口位，并以2 kgf·cm的力矩左右扭动手机夹20次，以左右来回为一次。观察

管口是否变形，在1 min内拉伸收缩样品10次并进行评价。平行测定三次。 

6.5.7 旋转偏移量 

6.5.7.1 试验仪器 

角度测量仪。 

6.5.7.2 操作方法 

取完成6.5.6试验的试样，使用角度测量仪测量内外铝管位置的旋转偏移量。平行测定三次，取最

大值作为旋转偏移量的试验结果。 

6.5.8 最小拉出力 

6.5.8.1 试验仪器 

试验所用仪器如下： 

a) 拉力称； 

b) 夹具。 

6.5.8.2 操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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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试样完全收缩，底端固定在夹具上，使试样垂直于水平面，用拉力称勾住试样顶端孔位。手持拉

力称均匀缓慢地拉伸试样，当试样完全展开时，记录拉力称的读数为最小拉出力。平行测定三次，取最

大值作为最小拉出力试验结果。 

6.5.9 收缩力 

6.5.9.1 试验仪器 

试验所用仪器如下： 

a) 台式电子秤； 

b) 夹具； 

c) 平板。 

6.5.9.2 操作方法 

将台式电子秤置于水平平面上，将试样完全展开，底端固定于夹具上置于台式电子秤上，使试样垂

直于水平面，再于试样顶端放置一平板，用手缓慢均匀地施力使试样收缩。当开始施力时观察台式电子

秤的数值，直至试样完全收缩，试验全程台式电子秤的读数应在3 kg7 kg之间。平行测定三次。 

6.5.10 硬度 

按GB/T 32660.1的规定进行。 

7 检验规则 

检验分类 

产品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组批 

以同一客户、同一时期、同一型号的产品为一批。 

出厂检验 

7.3.1 产品应由公司品质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并附产品合格报告后方可出厂。 

7.3.2 出厂检验项目为外观、尺寸、使用性能和硬度。 

7.3.3 出厂检验抽样按 GB/T 2828.1规定，采用正常检验，一次抽样方案，一般检验水平 II，接收质

量限（AQL）为 6.5，其样本大小及判定数值按表 2规定。 

表2 出厂检验抽样数量及判定组 

批量范围 样本大小 接收数Ac 拒收数Re 

2650 8 1 2 

5190 13 2 3 

91150 20 3 4 

151280 32 5 6 

281500 50 7 8 

5011200 80 10 11 

12013200 125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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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出厂检验抽样数量及判定组（续） 

批量范围 样本大小 接收数Ac 拒收数Re 

≥3201 200 21 22 

注： 26根以下应全数检验。 

7.3.4 批产品出厂检验时，样品不合格数小于等于表 2中的接收数 Ac，判该批产品合格；不合格数大

于等于表 2中的拒收数 Re，判该批产品不合格。 

7.3.5 批产品出厂检验若判为不合格，应返工后重新检验。 

型式检验 

7.4.1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投产的鉴定时； 

b) 正式生产后，如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正式生产时，每半年进行一次检验，考核产品质量稳定性时； 

d) 产品停产 6个月以上，恢复生产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形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f)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形式检验的要求时。 

7.4.2 型式检验的样品应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检验项目为本文件第 5 章规定的全部项目。 

7.4.3 型式检验后如全部检验项目符合本文件规定，则判本次型式检验合格；若有任何一项为不合格，

允许加倍抽样复检，如复检合格判该次型式检验合格；如仍不合格，则判该次型式检验不合格。 

8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标志 

8.1.1 产品最小包装上应贴有标签，标签应注明以下内容： 

a) 客户编号； 

b) 产品名称； 

c) 产品尺寸； 

d) 执行标准号； 

e) 产品生产批次号； 

f) 产品生产日期 

g) 生产厂名称地址及联络方式。 

8.1.2 其他按 GB/T 3199 执行。 

包装 

8.2.1 出厂包装时，产品应整齐摆放在纸箱内，并做好防损、防潮处理。 

8.2.2 包装方式和要求可由供需双方商定。 

8.2.3 包装箱应符合 GB/T 3199 相关规定。 

8.2.4 产品包装箱上应注明以下内容： 

a) 产品名称； 

b) 产品编码、数量； 

c) 生产日期、生产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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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贮存 

按GB/T 3199执行。 

 


